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开发区内注册或经营、符合本规定条件的企业和机构（以下统称企业）。如果企业在设立时不能满足本规定所要求的条件，可以在具备条件后，自主选择连续的年份申请享受本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三条 开发区每年在预算支出中设立1亿元的 “泰达现代服务业发展金”，专项用于支持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现代服务企业的发展。

    第四条 符合本规定的企业中的各类人才，可申请享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引进、培养与奖励的规定》中有关个人所得税和培训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五条 开发区设立政策兑现服务办公室，负责解答企业的政策咨询，统一受理企业的政策扶持申请以及企业申请在管委会各部门间的流转，免费为企业的政策兑现提供一站式服务。

    第六条 开发区对符合本规定企业的财政扶持以企业当年度对开发区地方财力的贡献为上限，当年度未能兑现的财政扶持可累计并顺延到以后年度兑现。

    第七条 本规定所称的运营、增资以及购买自用办公（经营）用房的财政扶持资金低于100万元的给予一次性支付；扶持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分期两年支付；扶持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分期三年支付；扶持1000万元（含）以上的分期四年支付。 

    第八条 已享受管委会各类财政扶持的企业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交承诺书，承诺在开发区内的实际经营年限不得少于5年。

    第九条 已享受资金扶持的自用办公用房5年内不得对外租售，否则，均须向管委会归还相应扶持资金并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补交利息。

    如企业购买或租赁的自用办公（经营）用房已经享受过开发区扶持的，则不能重复享受本规定购买或租赁自用办公（经营）用房的扶持。

    第十条 扶持对象享受本规定所称各类财政扶持时，均以开发区地方留成部分为计算依据。本规定的货币单位除特别标明的之外，均为人民币元。纳税（总）额计算口径为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和。

    第十一条 符合本规定的企业应先执行国家和天津市的政策，相比不足部分补充执行本规定。

    开发区以前已颁布的政策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以前享受过开发区同类优惠政策至2007年度优惠期满的企业不得重复申请，至2007年度优惠期未满的，其剩余优惠年度内可择优享受以前的政策或者本规定的政策。

    原享受开发区房地产业优惠政策的房地产企业的优惠年限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

第二章 总部经济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在开发区设立各类总部和营运中心。

    第十三条 内资企业总部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内资企业总部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

    2. 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

    3. 主要投资者总资产不低于20亿元或净资产不低于6亿；

    4. 有3个以上投资控股企业；

    5. 国内同时具有行政管理、营销、结算、投资决策等职能的唯一机构；

    6. 上一年度其投资控股的企业纳税总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

    （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

    2.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母公司的资产总额不低于4亿美元，并且母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总额不低于1000万美元；

    3.在中国境内外有3个以上投资或者被授权管理的企业；

    4. 上一年度其投资或被授权管理的企业纳税总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

    第十四条 对内资企业总部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给予运营扶持。其中，注册资本1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2000万元的扶持；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含）以上的，给予1500万元的扶持；注册资本5亿元以下、1亿元（含）以上的，给予1000万元的扶持。

    第十五条 对内资企业总部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二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对其购买的自用办公房产所交纳的契税给予100%的扶持，房产税给予三年100%的扶持。

    第十六条 对内资企业总部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增加注册资金的，增资10亿元（含）以上的，扶持1000万元；增资10亿元以下、5亿元（含）以上的，扶持500万元；增资5亿元以下、1亿元（含）以上的，扶持200万元。

    第十七条 对内资企业总部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开发区购买的自用办公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扶持，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3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扶持面积不超过3000米2。

    第十八条 管理型营运中心是指境内外投资者在开发区设立的具有总部性质并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

    2. 投资设立或授权管理3个以上独立或非独立法人企业；

    3. 上一年度纳入开发区统计的产值或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或者上一年度在开发区的纳税总额超过500万元。

    第十九条 对管理型营运中心给予200万元的运营扶持。

    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二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

    对其在开发区购买的自用办公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3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以上扶持面积不超过1000米2。

    第二十条 销售/采购中心是指境内外投资者在开发区设立的具有总部性质的贸易型公司、批发公司、零售公司或采购公司，且公司年销售额或采购额超过10亿元，或在开发区年纳税总额超过500万元。

    第二十一条 对销售/采购中心给予200万元的运营扶持。

    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二年内，对其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

    对其在开发区购买的自用办公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3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以上扶持面积不超过500米2。

    第二十二条 商业连锁中心是指境内外投资者在开发区设立的具有总部性质的商业连锁企业，其投资设立的门店或特许经营的店铺须在10家以上，年营业额超过5亿元或在开发区年纳税总额超过200万元。

    第二十三条 对商业连锁中心给予100万元的运营扶持。

    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二年内，对其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

    对其在开发区购买的自用办公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3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以上扶持面积不超过500米2。

第三章 金融业
    第二十四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以下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给予扶持。

    金融企业包括以下企业和机构：1.具有银监会（局）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总行（总公司）；2.具有保监会（局）颁发保险许可证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3.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4.各类银行设立的一级分行。涉及金融创新的企业可参照此类金融企业执行。

    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是指由金融企业总部授权在本市新组建运营并缴纳各项税款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指管辖三个省/直辖市以上的业务）核心业务部。

    第二十五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金融企业给予运营扶持。其中，注册资本1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1500万元的扶持；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含）以上的，给予1000万元的扶持；注册资本5亿元以下，2亿元（含）以上的，给予500万元的扶持；注册资本2亿元以下，1亿元（含）以上的，给予200万元的扶持。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给予运营扶持。其中，全国性及以上规模的扶持500万元；区域性规模的扶持200万元。

    对于各类银行在开发区设立的一级分行给予200万元的运营扶持。

    第二十六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在开发区购买的自用办公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扶持，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3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扶持面积最高为3000米2。

    第二十七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自开业年度起两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对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对其新购建的自用办公房产所交纳的契税给予100%的扶持，房产税给予三年100%的扶持。

第四章 要素市场
    第二十八条 对在开发区内创办金融、生产资料的期货和现货市场的主体企业，自开业年度起二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

    对市场内年纳税额超过30万元的会员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50%的扶持。

    第二十九条 对市场主体企业在开发区购买的市场经营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租赁的市场经营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2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以上扶持面积最高为1000米2。

    第五章 专业服务业

    第三十条 鼓励在开发区设立专业技术服务、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咨询与调查服务、专业中介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广告服务以及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企业。

    第三十一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业服务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二年内，对其所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对其在开发区购买的自用办公用房，按1000元/米2的标准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扶持；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三年内给予最高10元/米2/月的租金扶持，扶持面积不超过1000米2。

    （一）知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 10 年以上；

    2.经国际或国内行业协会认定，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广泛知名度，近三年行业协会综合评价排名在全国前100位或在天津市同行业排名前十位；

    3.会计师事务所须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4.资产评估事务所须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二）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咨询公司和人才中介机构（主业为人力派遣的人力中介机构除外）。

    （三）年纳税额100万元以上。

    第三十二条 对纳税额50万元以上的专业服务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50%的扶持。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年纳税额50万元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缴纳的综合税给予50%的扶持。

第六章 物流业
    第三十三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大型分拨、配送或采购类物流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二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之后三年给予50%的扶持。

    第三十四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年营业额5000万元以上或年纳税额200万元以上的分拨、配送或采购类物流企业、专业物流服务类企业以及专业运输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50%的扶持。

    第三十五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大型运输类物流企业发生的运输专用设备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利息给予20%的补贴，累计补贴金额不超过100万元。贷款利息补贴按照贷款合同签订之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第七章 贸易业
    第三十六条 对年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或年纳税总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贸易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所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50%的扶持。

    第三十七条 对年营业收入2亿元以下的生产性企业和贸易企业投保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的保费给予20%的扶持；对年总出口额2000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企业和贸易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保费，在市有关部门给予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10%的扶持。

第八章 文化会展业
    第三十八条 对年纳税额10万元以上的文化体育类企业，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

    第三十九条 对于在开发区内举办品牌展会和专业展会的主办单位给予最高两届的场地租金扶持。规模为200（含）个以上标准展位的展会，每个标准展位给予800元/展期的租金扶持；对每个展会最高给予两届扶持，每届扶持金额最高为80万元。

    第四十条 品牌展会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展会：1.经过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的展览公司所举办的展会和经过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的展会；2.展会规模在300个标准展位以上，国际展商所占比例在15％以上、国际展位所占比例在20％以上的展会；3.在国内具有影响力大、权威度高、业界普遍认可的展会。

    专业展会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展会：1.展会主题为电子信息、汽车及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化工、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等；2.展会规模在200个标准展位以上；3.行业内龙头企业以及跨国企业参展面积或参展商的比例不低于25%。

    第四十一条 对在开发区设立的年纳税额10万元以上的专业会展公司以及专业会展服务公司，自申请核准年度起五年内，对其所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100%的扶持。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天津开发区关于鼓励大型贸易类企业和营运中心发展的九条意见》同时废止。             

